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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数字货币挖矿及交易的所得类型研究
—以比特币为中心

赵　洲，  周　洁
（南京审计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摘    要：随着比特币在民间的自发诞生与市场交易，各种不同类型的加密数字货币开始不断地被开发创造

出来，并通过市场交易进入经济运行体系。这对传统的所得税制度造成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为准确、合理地

确定加密数字货币的挖矿及交易活动下的纳税义务，对比特币的挖矿及交易活动的所得类型区分界定问题

进行了专门分析。一般而言，挖矿获得的比特币只有在被转让后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时，才能产生税法意

义上的收入所得；当比特币的挖矿及交易属于个人或企业本身的商业活动时，所产生的收入应归属为商业经

营性所得；当比特币挖矿及交易不构成个人或企业本身的商业活动时，应根据交易性质与内容以及不同计税

规则的匹配适应情况，分别区分界定初始比特币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类型、比特币受让方与再转让方的个人所

得类型、企业挖矿初始获得与交易获得比特币的所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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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Income from Cryptocurrency Mining and Transactions:
A Case of Bitcoin

ZHAO Zhou， ZHOU Jie
（Law School,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pontaneous creation and market transactions of Bitcoin in the civil society, various cryptocur-
rencie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economic operating system through market transactions. This crea-
tes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traditional income tax system. To accurately and reasonably determine the tax
liability  under  the  mining  and  transaction  activities  of  cryptocurrency,  this  study  classifies  and  defines  the  types  of
income derived from Bitcoin mining and transaction activities. Generally, the Bitcoin produced by mining generates
income in the sense of tax law only when it has been transferred and converted into real economic benefits. When Bit-
coin mining and transaction activities constitute a commercial activity for an individual or enterprise, the resulting in-
come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business income. Otherwise, the income should be categorized based on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the transaction activities and their alignment with different taxation rules. This involves distinguishing the
personal income types of the initial Bitcoin transferor, the personal income types of the Bitcoin transferee and re-trans-
feror, as well as the types of income derived from the initial Bitcoin obtained through enterprise mining and the Bit-
coin obtained through enterprise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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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民间自发形成的加密

数字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不断发展与实际运用，其

产生的获得与转让交易对现有的税收规则及其解

释运用造成了新问题与新挑战。为此，美国、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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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挪威、荷兰、保加利亚等

国家已经开始针对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制定、实

施了专门的税收政策，并随着加密数字货币的变化

发展不断地调整更新其税收政策。目前，中国尚未

制定专门关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税收法规与政

策，但已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比特币等非官方数字货

币的属性界定及风险防控等监管政策方面的文件①。

根据这些文件规定，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完全不具有

货币属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

用，而应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拟商品。现有的政策文

件的核心宗旨、目标在于，防范和打击对虚拟货币

的严重炒作与投机活动，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秩序

以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等，积极预防和打击那些

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诈骗、传销等各种犯罪活动。

为此，现行监管政策禁止金融机构、其他支付机构

为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相关业务提供专门服务。开

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具有金融性质的业务及中介

服务活动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应严格禁止和依法

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境外虚拟

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中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

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对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

易活动，如果违反公序良俗的，则应在民事法律效

果上认定为无效。涉嫌危害金融秩序与安全的应

依法予以查处。此外，鉴于虚拟货币挖矿对于实现

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造成的

负面影响，根据 2021年 9月 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等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政策文件，虚拟货币

“挖矿”类投资项目将被逐渐清理取消②，在中国境

内将不再允许进行商业性大规模虚拟货币“挖矿”

活动。

总体而言，中国对非官方数字货币的开发、运

用及交易采取了日益严格的监管政策与措施。尽

管如此，中国现有的政策文件并没有全面禁止比特

币等非官方数字货币的非商业性挖矿及“易货性

质”的交易活动，以及没有违背公序良俗、不涉嫌

危害金融秩序与安全的数字货币投资活动。而且，

对在网络虚拟世界自发形成的非官方数字货币，由

于其本身不属于类似毒品、核材料等应受禁止或严

格管控的物品，国家的立法与政策难以对数字货币

的非商业性的自发生产与“易货性质”的交易以及

正常合理的投资活动予以强行禁止。2025年 1月

22日，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中

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关于金融领域在

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

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意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

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金融机构购买合资格的投资产

品。其中，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投资产品没有被明确

排除。总之，无论是在那些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持

包容开放态度的国家，还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对比

特币等数字货币持高度谨慎态度与采取严格监管

政策的国家，非官方数字货币的非商业性的自发生

产与“易货性质”的交易将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

现象。因此，对于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比特币等加

密数字货币的挖矿及交易活动，中国将面临如何进

行税收处理的新问题。

同时，由于比特币等非官方的加密数字货币的

生产与交易具有高度的全球流动属性，中国也必然

将面临加密数字货币跨境生产与交易情形下的跨

境税收利益问题。一方面，对中国税收居民而言，

其可以在境外从事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的挖矿

及交易活动，以及在中国境内与境外主体进行跨境

交易，从而产生中国税收居民的境外所得或境内所

得，中国将因此面临对本国税收居民的跨境加密数

字货币交易应享有的税收利益的实现问题。另一

方面，对非税收居民而言，其可以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与中国境内的市场主体进行涉及加密数字货币

的跨境交易，从而产生非税收居民的中国来源所

得，中国作为所得来源地国将面临对非税收居民应

享有的税收利益的实现问题。此外，从避税与反避

税的层面来看，无论是对于涉及加密数字货币的境

内交易，还是对于涉及加密数字货币的跨境交易，

如果中国没有确立明确的应征税和如何征税的立

法和政策，那么，筹划利用加密数字货币进行交易

将成为纳税人逃避中国税收的新工具。例如，有分

析认为，由于比特币具有匿名、去中心化、交易全

球化的特点，这造成利用比特币进行逃税的较大风

险[1]。还有分析认为，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容易造成

跨境逃税和避税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国难以

单方面及时、有效地获取相关纳税人的信息，并准

确核实纳税申报的真实性[2]。笔者认为，比特币造

成的避税风险不仅源于纳税人身份信息的获取及

纳税申报的真实性核实方面的困难，而且还来自比

特币等数字货币交易的征税立法与政策的盲区与

漏洞被纳税人筹划利用。

最后，从中国对数字货币日益严格的监管政策

与措施来看，如果中国一直没有确立关于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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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矿及交易活动的税收立法和政策，那就意味着，

涉及数字货币的经济活动往往将处于税收征管的

盲区或疑难不确定状态，使此类活动获得不被征税

或少征税的特殊利益，从而对数字货币的商业性挖

矿以及投机交易等严格限制的或禁止的活动构成

了间接的税收鼓励与刺激。显然，这与现行的数字

货币监管与整治政策是严重脱节的。因此，建立和

完善关于涉及数字货币的经济活动的税收立法和

政策将有效地配合、支持中国现行的监管政策，使

其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

综合上述多方面的情形与理由，对于比特币等

数字货币的挖矿及交易活动，及时地解释明确和确

立完善相应的税收立法和政策是十分必要的。然

而，截至 2025年 3月，除了 2008年国家税务总局出

台的《关于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货币的个人所得税的

政策意见》（国税函〔2008〕818号）涉及比特币等加

密数字货币的经济活动，中国尚未制定专门税收立

法或政策指导。因此，有必要以比特币为中心，深

入分析研究非官方的加密数字货币所引发的所得

税规则的应对调整问题。

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的挖矿及相关交易所产生

收入所得，所得类型的区分界定是准确、合理地课

征所得税的重要前提基础。在所得税法上，收入所

得被区分界定为不同的类型，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

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或分类所得与综合所得相结合

税制的国家而言，不同类型的所得在如何予以合并

归类处理、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及税率模式与税

率高低方面是不一样的，因而收入所得类型的识别

确定将直接影响所得税的纳税数额的多少。2018年

5月 28日，荷兰财政部专门明确了与虚拟货币相关

的收入所得的类型归属处理问题。相关活动如果

形成了收入来源，则将按照 Box 1这一所得类型纳

税。如果按照 Box 1这一所得类型予以征税不适

用，虚拟货币将被当作 Box 3这一财产类型并相应

地征税[3]。所以，对基于比特币交易所产生的各种

收入所得，需要就其所归属的所得类型进行区分界

定，以准确合理地适用相应的计税规则。

 二、初始比特币转让方的个人所得

类型区分界定

美国佐治亚格威内特学院 （Georgia  Gwinnett

College）的 Akins等认为，创造或挖掘比特币应该被

界定为劳务所得，并按照劳务所得进行纳税申报。

涉及用比特币交换法定货币、商品或服务的交易应

作为涉及财产处分的交易进行纳税申报 [4]。笔者

认为，这样的分析判断完全没有考虑比特币经济价

值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可税性基础上存在明显的逻

辑错误。同时，所得类型的区分界定也是十分粗糙

的。笔者认为，比特币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稳定明确

的经济价值，比特币能否转化以及转化为多少的现

实经济利益是不确定的。只有当个人初始获得的

比特币被交易后，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此

时才会使比特币初始获得人产生税法意义上的个

人收入所得。因此，应以比特币转化为现实的经济

利益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判定初始比特币转让方所

实现的收入在税法上的所得类型。笔者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如下分析论证。

就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上的综合所得的四种

类型所得而言，首先，可以明确地将稿酬所得与特

许权使用费所得排除在外；其次，由于挖矿并不是

受雇于他人而提供工作劳动，挖矿所产生的比特币

也不是雇主支付的报酬，所以初始比特币转让方的

收入所得应该不属于工资、薪金所得；最后，就劳

务报酬所得而言，挖矿本身并不是向他人提供特定

的专业服务，所产生、获得的比特币只是挖矿活动

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所支付的劳务报酬，所以，初始

比特币转让方的收入所得不符合传统的劳务活动

及报酬所得的外在特征。总之，初始比特币转让方

的收入所得不属于综合所得中的任何一种类型。

就中国《个人所得税法》所规定的应当单独处理的

另外五种类型所得而言，可以明确地将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排除在外，而经营所

得、偶然所得与财产转让所得将是初始比特币转让

方的收入所得可能被归属的所得类型。对此，笔者

认为，应当根据比特币挖矿活动及其交易的不同经

济性质，以及上述三种类型所得在计税规则及其功

能性质上的差异，区分界定初始比特币转让方的收

入所得在不同情况下应归属的所得类型。

 （ 一  ） 比特币挖矿及交易自身构成商业活动下

的所得类型归属：经营所得

随着中国日益严格的监管政策与措施，中国境

内将逐渐不再存在商业性的比特币挖矿及伴随发

生的交易活动。所以，这里所分析涉及的主要是：

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在境外从事比特币挖矿及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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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活动，因而产生中国税收居民个人的收入所

得；非税收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外从事比特币挖矿，

并将挖矿获得的比特币转让给中国境内居民，因而

产生非居民个人源于中国的收入所得等特定情

形。在此类情形下，如果以独立个人身份所进行的

比特币挖矿及伴随的交易活动自身构成商业活动

时，应当将个人所获得的初始比特币在转让后实现

的收入所得识别确定为经营所得。其原因在于：

第一，从收入所得的内在属性来看，如果个人

从事比特币挖矿及交易具有相当的频繁性、系统性

以及复杂性等，其自身就构成了一种个人商业活

动，其收入在税法上就形成了排他性的商业经营收

入的内在属性，因而不应归入某种特定经济行为下

的个人所得类型，如个人财产转让所得，而应将其

归入专门为个人商业活动所设置的所得类型，如经

营利润所得③。这就如同对专门从事普通货物销售

的个人经营活动，并不是将每次的销售所得当作个

人财产转让所得，而是将一个纳税年度内的全部的

销售所得作为个人经营收入所得。随着挖矿的难

度、竞争性不断加强，以及比特币价格的上涨，挖

矿已经成为一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商业活动[5]。

所以，当个人进行的比特币挖矿及交易活动自身构

成商业活动时，个人所获得的初始比特币在转让后

实现的收入所得在内在属性上就应该界定为《个人

所得税法》中的经营所得。

第二，从计税规则的匹配适应来看，将个人从

事商业性的挖矿所获得收入界定为个人经营所得

具有自然契合性与精准适当性。个人从事商业性

的挖矿活动需要投入相当代价的计算机设备，并因

挖矿计算而耗费大量的电力及相应电费，有的国家

（如挪威）还需要按照每千瓦时的纳税标准就所使

用的电量缴纳电力税[6]，挖矿人在程序设计与设备

维护等方面存在人力投入，这些都是应当税前扣除

的并可以核算确定的各种成本、费用。同时，在某

个确定的期间内，个人挖矿还会出现投入大量成本

却没有获得比特币从而发生亏损的情况。根据对

商业经营活动的所得课税原理及合理性原则，亏损

向来就是允许税前扣除的，个人挖矿的经营亏损自

然也应当予以税前扣除。相应地，《个人所得税法》

上的经营所得的计税规则是，将每一纳税年度的收

入总额扣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显然，个人经

营所得的计税规则非常适合个人从事商业性的比

特币挖矿活动及利益获取上的成本、费用及亏损风

险的特征。也就是说，由于在个人所进行的比特币

挖矿及交易活动自身构成商业活动时，存在理应税

前扣除的个人挖矿的成本、费用及亏损。因此，与

其他的个人所得类型相比，将个人通过挖矿所获得

的初始比特币在转让后实现的收入所得界定为个

人经营所得较为契合与精准适当。如果将初始比

特币所实现的收入所得界定为个人财产转让所得，

其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并不包含亏损因素。同

时，其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虽然包含财产原值与

合理费用，但其与“挖矿成本与费用”是明显不匹

配的。一方面，由于比特币自身没有内在的经济价

值，其转化为现实经济利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比

特币自身并没有相对稳定明确的“财产原值”，因

而既无法或难以根据初始比特币获得之时的所谓

市场公允价来确定比特币的所谓“财产原值”，也

难以或无法根据“挖矿成本与费用”来确定比特币

的所谓“财产原值”，因而“挖矿成本与费用”难以

作为“财产原值”予以税前扣除。另一方面，财产

转让上的合理费用是指财产在持有和转让环节发

生的费用，而比特币的“挖矿成本与费用”却类似

生产性的成本与费用，这显然是不匹配的。因此，

将初始比特币所实现的收入所得界定为个人财产

转让所得，在税前扣除项的匹配适用上就会存在明

显的困难与牵强。进一步的具体逻辑依据将体现

在下文关于“不构成商业经营活动的个人所得类

型”的论述部分。

第三，从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与政策来看，在

比特币挖矿及交易活动自身构成商业活动的情况

下 ，存在类似经营所得的所得类型的区分界定。

2014年 3月 25日，美国国内收入署发布的 2014−21号

公告认为，如果纳税人所从事的虚拟货币挖矿构成

了一种交易或商业（trade or business），而且纳税人

并不是以雇员身份从事挖矿活动，产生于这些活动

的净收益就构成了自我雇佣所得（self-employment

income），并承担自我雇佣税收。

 （ 二 ） 非商业活动中的所得类型归属：偶然所得

及其修正

在个人从事比特币挖矿及交易活动自身不构

成商业活动的情况下，初始比特币转让方的收入所

得将有两种可能的类型归属，即财产转让所得与偶

然所得（或其他所得）。笔者认为，根据初始比特币

转让方的收入所得与这两种类型所得在税收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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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要素与功能定位的吻合度，以及与相关计税规

则的匹配适应度，应当将初始比特币转让方的收入

所得界定为偶然所得，并适当调整其计税规则，或

归入以后可能新设立的“其他所得”这一类型。

就财产转让所得而言，其计税规则是将财产转

让收入额扣除财产原值与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作为

应纳税所得额。显然，财产转让所得的课税对象是

财产被转让后所发生的增值收益，而不是财产所包

含的并转化实现的全部经济利益。对财产转让所

得进行课税的功能目标在于，国家通过税收参与分

享财产转让的增值收益，而不是参与分享现有财产

所转化实现的全部经济利益。然而，初始比特币转

让所实现的全部经济利益，都是《个人所得税法》中

的应税对象与范围。因此，对照初始比特币转让收

入所具有的应税属性等，财产转让所得在税收上的

特征要素、功能定位与计税规则并不能充分匹配适

应。具体而言：

第一，当初始获得的比特币随即被兑换成法定

货币或换得商品等其他经济利益时，这种及时迅速

的转让处理一般不会获得比特币的价格上涨利益，

因而也就不存在财产转让所得所指向的增值收

益。因此，自然不应将此情形下的收入归属为财产

转让收入。当然，如果将“挖矿成本与费用”界定

为比特币的“财产原值”，财产转让所得将可以涵

盖包括初始比特币转让所实现的全部的应税经济

利益。但是，将“挖矿成本与费用”界定为比特币

的“财产原值”存在明显的困难与牵强。“挖矿成

本与费用”并不是比特币的经济价值及其实现的根

本基础，相反地，有研究已充分揭示，驱动比特币经

济价值（市场价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其受欢迎程

度（流行度，popularity），而不是像传统货币那样受

到市场供需因素的影响[7]。也就是说，比特币在市

场中的受欢迎程度、通用性及其所体现的供求关系

才是比特币“财产原值”的基本支撑因素。由此可

知，将“挖矿成本与费用”界定为比特币的“财产原

值”缺乏经济逻辑支撑，而且，对纳税人挖矿获得

N多个比特币的情形，公平合理地分配不同时期获

得的比特币的“挖矿成本与费用”也并非易事。因

此，在将个人“挖矿成本与费用”视作比特币“财产

原值”的基础上，将初始比特币的转让收入界定为

个人财产转让收入依然是牵强而困难的。

第二，由于比特币在市场中存在不同交易价

格，而且其价格会随着时间发生上涨，这就会造成

在主观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不同时期的交易价格

进行比较，与初始比特币产生获得之时的市场交易

价格相比，对持有一段时间后的交易往往就会得出

所谓增值收益的判断。英国于 2021年 3月颁布的

关于加密资产的税收政策认为，在个人从事比特币

挖矿及交易转让活动自身不构成商业活动的情况

下，转让增值收益可能构成单独的财产转让收益所

得（资本利得），并产生相应的个人所得税（资本利

得税）④。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意味着，在初始比特

币的转让收入中，只有一部分收入具有被归属为财

产转让收入所得的可能性，而其他部分仍然不能被

归属为财产转让收入所得。对此情形，将初始比特

币转让收入全部界定为个人财产转让收入显然是

不恰当的。即便是对于可能被归属为个人财产转

让所得的部分转让收入，其核算确定及其分离也是

缺乏逻辑依据的。具体而言，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的

计税规则，必须确定初始比特币的“财产原值”，然

后才能核算确定并分离出应税的增值收益。对此，

只有将比特币初始产生之时的所谓市场公允价界

定为比特币的“财产原值”。但是，根据比特币经

济价值高度不确定的基本属性，比特币在初始获得

之时的所谓市场公允价是不存在的，这种所谓的

“财产原值”也无法界定或难以确定。总之，以比

特币在初始获得之时的所谓市场公允价为参照标

准而确定的所谓增值收益是虚幻的，将这种所谓的

增值收益予以区分并归入财产转让所得缺乏经济

逻辑基础与现实必要性。

第三，在个人从事比特币挖矿及交易活动自身

不构成商业活动的情况下，如果将初始比特币转让

收入界定为个人财产转让收入，也会导致计税规则

的错配不协调问题。个人所从事的非商业性的比

特币挖矿活动同样存在应予税前扣除的“挖矿成本

与费用”，但是，个人财产转让计税规则允许扣除

的只是财产原值与合理费用，而“挖矿成本与费

用”既不属于“持有和转让环节”的合理费用，也难

以被归属为比特币的“财产原值”，所以，它们难以

从个人财产转让收入中予以税前扣除。总之，初始

比特币转让收入的完全应税属性和财产转让所得

的特征要素与功能定位存在较大的不吻合性；而

且，初始比特币所存在的应予税前扣除的“挖矿成

本与费用”与财产转让的计税规则之间存在错配不

协调的问题。因此，不应将初始比特币转让收入全

部界定归属为财产转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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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产转让所得相比，如果将初始比特币转让

方的收入所得界定为偶然所得或其他所得，在收入

所得的内在属性与计税规则的匹配适应及调整方

面将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充分的依据。具体而言：第

一，比特币的挖矿获得及其经济利益的实现具有随

机性与偶然性，基本符合偶然所得的关键特征。一

方面，挖矿本身是一种由众多挖矿人各自进行的竞

争性活动，在投入大量的物力与人力资源后能否获

得比特币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另一方面，初始获

得的比特币能否实现的经济利益，以及实现多大的

经济利益也具有随机性与偶然性。因此，当比特币

挖矿及交易活动自身不构成商业活动时，初始比特

币转让收入更多地具有偶然所得的内在属性，从而

可以将初始比特币转让方的收入所得确定为偶然

所得并据此征税。但是，个人偶然所得的现有计税

规则与初始比特币的应予税前扣除的“挖矿成本与

费用”也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个人所得税法》将

每次收入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没有任何的扣除

额，这显然不符合挖矿必然存在物力与人力成本的

客观实际，如果完全按照偶然所得的计税规则对初

始比特币转让方的收入所得征税将有违“量能课

税”原则。然而，与个人财产转让所得的计税规则

所造成的错配不协调问题相比，个人偶然所得的现

有计税规则所导致的不协调问题在逻辑和操作层

面上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调整解决。也就是说，针对

比特币挖矿这一特殊情形，在偶然所得的计税规则

中直接引入成本、费用的税前扣除规则即可。当

然，挖矿成本与费用的核算确定需要进一步建立和

完善相关的规则。例如：为避免其他活动所耗费的

电力成本被计入挖矿成本中，建立如何准确识别确

定挖矿所耗费的电力成本的规则；对于挖矿机的购

入成本，建立公平合理的计入挖矿成本的计提折旧

规则。对于纳税人挖矿获得 N个比特币的情形，如

何公平合理地分配不同时期获得的比特币的“挖矿

成本与费用”，可以参考英国于 2021年 3月发布的

加密资产手册所提出的关于“合并”（pooling）核算

规则，建立和运用比特币挖矿“成本池”的方法对

比特币“挖矿成本与费用”进行税收上的简化核

算⑤。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 6条规定：“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

税所得项目的，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考

虑挖矿获得比特币并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经济利益

属于新的活动类型，现有的所得类型及计税规则难

以全面、准确地予以涵盖包容，国家税务总局可以

进一步考虑建立新的所得类型及计税规则，即对比

特币挖矿及交易活动自身不构成商业活动的，建立

其他所得这一新的所得类型，并将初始比特币转让

方的收入所得归入这一新的所得类型中。同时，应

当结合经营所得与偶然所得的计税规则，并参考其

他国家在此方面的计税规则⑥，建立关于其他所得

的计税规则。其他所得的计税规则的主要内容为，

不采用经营所得的超额累进税率，而采用偶然所得

的比例税率，但应参照经营所得的税前扣除项目建

立其他所得的税前扣除项目，以确保实现“量能课

税”原则。

 三、比特币受让方及再次转让方的

个人所得类型区分界定

 （ 一  ） 提供商品与劳务等的比特币受让方的个

人所得类型

在比特币交易中，不仅比特币转让方会产生收

入所得，比特币受让方也会因其所提供的商品、劳

务等而产生收入所得。对此，需要对比特币受让方

的收入所得进行类型归属的分析确定。笔者认为，

如果个人所从事的提供商品与劳务等活动自身属

于其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则比特币受让方的收入在

所得性质上属于个人经营收入。如果个人所从事

的提供商品与劳务等活动自身不属于其商业活动

的一部分，则应当根据交易本身的性质与内容来确

定比特币受让方的所得类型。也就是说，根据受让

方获得比特币的不同交易基础与原因依据予以确

定。例如，对于提供技术服务的交易，比特币受让

方的收入所得就属于劳务报酬，对于提供财产租赁

的交易，比特币受让方的收入所得就属于租金收入。

由于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类所得与综合所得

相结合的税制，因此，对于提供商品、劳务等获得

比特币的交易，需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以分析确定比

特币受让方的所得类型。如果个人提供商品与劳

务等活动自身属于其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则比特币

受让方的收入应当归入个人经营所得予以计税处

理。如果个人提供商品与劳务等活动自身不属于

其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应当根据不同交易基础与原

因依据，将以比特币形式所获得的收入区分界定为

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

使用费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例如，个人受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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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其工作，企业用比特币替代支付原本应该用

法定货币支付的工作报酬，那么，相应的比特币收

入就应被界定为工资薪金所得，并将工资薪金数额

归入综合所得中，扣除免税额以及专项附加扣除数

额等最终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为准确识别确定比

特币受让方的收入所得的类型归属，应充分根据中

国国内法中关于各种个人所得的相关规则。例如，

根据企业安排向第三方提供工作劳动而获得比特

币的交易，应根据中国关于劳务活动与雇佣劳动活

动的相关税收立法与政策，分析确定该比特币收入

究竟属于劳务所得还是工资薪金所得。对于个人

向企业提供债权融资而获得比特币形式的利息的，

应当根据中国关于资本弱化的反避税国内法与税收协

定⑦，分析确定该比特币收入究竟利息所得还是股

息、红利所得。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存在比

特币的跨境交易，为准确识别确定比特币受让方的

收入所得的类型归属，还应当充分根据涉外税收规

则及税收协定上关于各种个人所得的定义规则。

例如，对于合伙企业提供商品、劳务等获得比特币

的，应根据中国关于合伙企业纳税主体身份处理的

相关立法与政策以及税收协定条款，分析确定该收

入所得是否属于个人所得以及所得类型。对于个

人将有形财产交付他人有偿使用而获得比特币的

交易，应当根据中国关于特许权使用费内涵与外延

的国内法与税收协定条款，分析确定该比特币收入

究竟属于财产租赁所得还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例如，在中国与美国等国的双边税收协定中，特许

权使用费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

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但在中国国内

法中，这些交易及收入所得一般属于财产租赁所

得。这就需要根据关于税收协定与国内法之间关

系的理论与规范来确定所得类型。例如，关于税收

协定一般不能赋予一国在其国内法中原本没有的

征税权的共识理论[8]。

 （ 二 ） 比特币再转让方的个人所得类型

一些分析认为，对于构成资本财产的比特币等

虚拟货币，应像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资产一样，

课征资本利得税 [9]。个人的虚拟货币买卖差价收

入属于应税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10]。笔者认为，当个人通过有

偿交易获得比特币后，随即或将其持有一段时间甚

至很长时期再次在市场中予以转让的，需要区分两

种情况进行所得类型的区分界定处理。

第一，根据中国现有的日益严格的监管政策与

措施，在中国境内从事商业性的比特币投资（投机）

交易将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完全禁止，所以，这里所

分析涉及的主要是，中国税收居民个人在境外从事

比特币投资（投机）交易活动，因而产生中国税收居

民个人的收入所得；非税收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外从

事比特币投资（投机）交易活动，并将交易获得的比

特币转让给中国境内居民，因而产生非居民个人来

源于中国的收入所得等特定情形。在此类情形下，

如果比特币的再交易转让活动自身构成商业活动，

其所得类型应当归属为经营所得。为合理确定个

人经营活动的应纳税所得额，无论转让方是否从比

特币再次交易中获得了与先前交易对价相比更多

的经济利益的，再次交易收入均应归入个人经营所

得的类型予以计税处理。

第二，在比特币的再交易转让活动自身不构成

商业活动的情况下，应将比特币再交易转让收入界

定为个人财产转让收入。从比特币再交易转让行

为的内在属性来看，由于先前的交易已经使得比特

币具有了确定的“财产原值”，即比特币在先前交

易下的买卖价格（或通过交换获得的其他经济利

益）及相关费用，而这将成为个人再转让比特币的

现实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得比特币的再转让主要具

有个人财产转让的内在属性。从比特币再交易转

让收入的应税属性来看，与初始比特币转让收入的

应税属性不同，由于先前的转让方已经就比特币初

始转让收入承担了或将承担个人所得税，而这种初

始转让收入已经转化体现在比特币的“财产原值”

中，为避免重复征税，比特币的再转让收入并非全

部属于应纳税所得额。只有当转让方从比特币再

次交易中获得了与先前交易对价及费用相比更多

的经济利益的，再次交易所实现的比特币“财产原

值”基础上的增值收益才能成为应税对象。从计税

规则的匹配适应来看，个人财产转让计税规则能够

完全匹配适应比特币再交易转让的课税要求，应予

税前扣除的“财产原值”与合理费用在计税规则及

其解释运用上没有任何困难或障碍。

总之，在比特币的再交易转让活动自身不构成

商业活动的情况下，根据个人财产转让所得在税收

上的特征要素、功能定位与计税规则，将比特币再

交易转让收入界定为个人财产转让收入，并按照个

人财产转让收益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是较为契合

与精准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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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企业从事比特币挖矿与交易

活动的所得类型区分界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

称《企业所得税法》），独立的企业法人与符合条件的

其他组织统称为企业，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

务。对于这类纳税主体，其所得类型的设置、界定及

计税规则是自成一类的，为此，需要分析明确企业

从事比特币挖矿与各种交易活动的所得类型归属。

 （ 一  ） 企业将挖矿获得比特币予以转让的所得

类型

当企业通过挖矿获得比特币但尚未交易转让

时，根据比特币转化为现实经济利益的高度不确定

性这一基本属性，此时并不产生企业的收入所得。

当企业将挖矿获得比特币予以交易转让时，就会产

生税法意义上的收入所得。相应的问题在于，与该

收入相关的可能的所得类型为销售货物收入、财产

转让收入、其他收入，那么这样的收入究竟属于哪

一种类型的所得？在《企业所得税法》中，由于只有

财产转让收入的计税规则明显不同于其他类型所

得的计税规则，所以，实际需要区分界定的是，企业

基于初始比特币的收入所得是否属于财产转让收入。

根据中国现有的日益严格的监管政策与措施，

在中国境内将逐渐不再存在企业从事商业性的比

特币挖矿及伴随的交易活动，所以，这里所分析涉

及的主要情形是，中国税收居民企业在境外从事比

特币挖矿及伴随的交易活动，因而产生中国税收居

民企业的收入所得；非税收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外从

事比特币挖矿，并将挖矿获得的比特币转让给中国

境内居民企业或个人，因而产生非居民个人来源于

中国的收入所得等特定情形。在此类情形下，笔者

认为，如果企业所从事的挖矿及伴随的交易活动自

身属于其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则企业转让初始比特

币的收入在内在属性上就是单一排他性的，即属于

商业经营收入，而不是特定的财产转让收入⑧。根

据《企业所得税法》，由于比特币不同于普通的有形

货物和无形财产，所以，商业活动性质的比特币转

让所实现的收入不宜被直接归属为商业经营收入

中的销售货物收入，而应当被全部界定为“其他收

入”这一所得类型。同时，与个人从事商业性的比

特币挖矿活动一样，企业从事商业性的比特币挖矿

活动同样也存在“挖矿成本、费用及亏损”，这些在

计算企业应纳税的经营利润数额时理应予以扣

除。如果将商业活动性质的比特币挖矿及转让所

实现的收入界定为商业经营收入中的“其他收入”，

就可以适用“成本、费用及亏损予以扣除”的计税

规则。相反，如果将这一收入界定为特定的财产转

让收入，就只能适用企业财产转让收入的特有的计

税规则，即企业挖矿获得的比特币被转让后实现的

收入扣除比特币的“财产净值”，以及比特币持有

和转让环节的合理费用。显然，“挖矿成本、费用

及亏损”既难以被归入“财产净值”，同时由于“挖矿成

本、费用及亏损”具有生产属性，更无法被归入“比

特币持有和转让环节的合理费用”。因此，将商业

活动性质的比特币挖矿及转让所实现的收入界定

为商业经营收入中的“其他收入”较为契合与适当。

在企业所从事的比特币挖矿及交易活动不构

成企业商业经营的组成部分时，对企业转让初始比

特币的收入依然不应归入财产转让所得类型。与

个人财产转让一样，企业财产转让所得的课税对象

是企业财产被转让后所发生的增值收益，而不是企

业财产所包含的并转化实现的全部经济利益。对

企业财产转让所得进行课税的功能目标在于，国家

通过税收参与分享企业财产转让的增值收益，而不

是参与分享企业财产所转化实现的全部经济利

益。因此，对照企业转让其初始比特币所获得的收

入所具有的应税属性等，企业财产转让所得在税收

上的特征要素、功能定位与计税规则并不能充分匹

配适应。具体而言：第一，当企业在挖矿获得比特

币后随即转让的，其所获得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市场

增值收益的成分，而财产转让上的课税对象却是财

产转让所实现的市场增值收益，因此，自然不应将

此情形下的收入归属为财产转让收入，而应当将其

全部界定为《企业所得税法》中的“其他收入”类

型。同时，与个人从事的比特币挖矿及交易活动一

样，由于缺乏经济逻辑支撑，不能将企业的“挖矿

成本、费用”界定为比特币的“财产原值”，并因而

不能以此为基础将企业挖矿获得的比特币随即

被转让所实现的收入界定为企业财产转让收入。

第二，当企业将挖矿获得的比特币持有一段时间后

再转让的，在比特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其所获得

的收入往往会被认为包含市场增值收益的成分。

在理论和一些国家的税收政策上，这样的增值收益

应该归属为需要单独计税的财产转让上的收益所

得（资本利得）⑨。笔者认为，与个人挖矿所获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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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发生所谓增值收益一样，企业挖矿所获比特币的

所谓增值收益也是以比特币在初始获得之时的所

谓市场公允价为参照标准而形成的，但是根据比特

币转化为现实经济利益的高度不确定性这一基本

属性，比特币在初始获得之时的所谓市场公允价是

不存在的，所谓的“财产原值”也无法界定或难以

确定。因此，将所谓增值收益从初始比特币转让收

入中予以分离，并单独作为财产转让收益所得予以

课税不具有逻辑合理性，并会造成计税规则的烦琐

与复杂化。对于存在所谓“增值收益”的初始比特

币转让收入，仍然应将其全部界定为《企业所得税

法》中的“其他收入”类型。第三，如果将企业挖矿

获得的比特币被转让所实现的收入作为企业财产

转让收入予以课税，也会导致计税规则的错配不协

调问题。也就是说，在企业所从事的比特币挖矿及

交易活动不构成企业商业经营的组成部分时，比特

币“挖矿成本与费用”依然是应当予以税前扣除

的；但在企业财产转让的计税规则下，它们难以被

归入“财产净值”和“比特币持有和转让环节的合

理费用”予以全部扣除。因此，在计税规则的匹配

适用上，也应将企业初始比特币转让收入界定为《企

业所得税法》中的“其他收入”类型。

 （ 二 ） 企业通过交易获得比特币的所得类型

当企业通过交易获得比特币时，如果其支付的

是法定货币，那么，企业作为比特币的受让方将不

产生收入所得。如果企业获得比特币的支付代价

是商品、劳务等，或基于债权、股权等方面的转让

交易，那么企业将产生《企业所得税法》中的收入所

得，对此，需要区分不同情况来分析确定企业的收

入所得类型。例如，企业销售其经营的商品而获得

比特币就属于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固定资产的租赁

使用而获得比特币就属于《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租

金收入，提供专利使用而获得比特币就属于《企业

所得税法》中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就中国而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 25条，对于“易货交易”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

用于各种支付性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

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显然，在中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比特币的受让方将基于其所支付的不同交易对

价而产生不同类型的企业收入所得。然而，对企业

的不同类型所得中的绝大多数而言，其应纳税所得

额及应纳税额的核算确定规则并无差异，这些收入

所得的区分界定对应纳税所得额的核算确实没有

实际影响。因此，对企业通过提供商品、劳务等或

基于债权以及权益投资而获得比特币的，其收入所

得需要进行区分界定的主要是以下两类情形：一是

在财产转让收入与其他类型的收入之间作出区分

界定；二是将那些不需要纳税的收入予以区分界定。

就财产转让收入与其他类型的收入之间的区

分界定而言，如果企业提供商品、劳务等，或股权转

让活动自身属于其商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则比特币

受让方的收入在所得性质上属于商业经营收入，从

而肯定不能归属为财产转让收入⑩。对此类情形下

的商业经营收入应根据相关的规则认定其具体的

收入所得类型，如对专门从事股权投资的公司，其

转让被投资企业的股权而获得比特币的，该笔比特

币收入应归入销售所得。如果企业提供商品、劳务

等，或股权转让活动自身不属于其商业活动的组成

部分，应当根据交易的具体对象与内容来确定比特

币收入是否应归属为财产转让收入，还是应归属为

其他类型的企业收入所得。例如，企业将其房产转

让获得比特币的，应将其收入归属为财产转让收入。

就那些不需要纳税的收入予以区分界定而言，

所涉及的主要是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与其

他类型的收入之间的区分界定。根据《企业所得税

法》第 26条，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居民企业、非居民

企业从其他非居民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

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因此，将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收益与其他类型的收入之间予以准确的区

分界定较为重要，这直接影响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及应纳税额的核算确定。在一般情形下，这种区分

界定比较直观和容易，但在特殊情形下将发生区分

界定的实际问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 46条所

规定的资本弱化规则及相关的税收协定条款，企业

对外债权性融资中的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部分将被

视作股权融资，对外支付的利息在税法上作为股息

处理。笔者认为，在债权性融资已经被税务机关作

出特别纳税调整的情形下，以比特币形式收到利息

所得应相应地调整界定为股息、红利所得这一免税

收入，以避免经济性的重复征税。

 （ 三  ） 企业将交易获得的比特币再次转让的所

得类型

当企业通过有偿交易获得比特币后在市场中

予以再转让的，需要区分两种情况进行所得类型的

区分界定处理。一方面，根据中国现有的日益严格

的监管政策与措施，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商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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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投资（投机）交易将受到严格限制甚至完全

禁止，所以，此处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情形是，中国税

收居民企业在境外从事比特币投资（投机）交易活

动，因而产生中国税收居民企业的收入所得；非税

收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外从事比特币投资（投机）交

易活动，并将交易获得的比特币转让给中国境内居

民，因而产生非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的收入所得等

特定情形。在此类情形下，当企业对比特币的再交

易转让活动自身构成商业活动的情况下，其所得类

型应当归属为企业的商业经营收入，而不是特定的

财产转让收入。另一方面，在比特币的再交易转让

活动自身不构成商业活动的情况下，应将比特币的

再交易转让收入界定为企业财产转让收入。从比

特币再转让的内在属性、再转让收入的应税特性以

及计税规则的匹配适应来看，将比特币的再交易转

让收入界定为企业财产转让收入较为契合与精准

适当。其理由依据与个人在此情形下“再转让收入

应被界定为企业财产转让收入”的理由依据相同，

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企业财产转让收入

的计税规则及其原理不同于个人财产转让收入的

计税规则，即按照企业财产转让的计税规则，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转让收入中扣除的是“财产

净值”，而不是个人财产转让计税规则中的“财产

原值”。所以，企业比特币被再转让是否产生应纳

税意义上的收益所得，以及所产生的收益所得的具

体数额需要根据企业财产转让收入的现有计税规

则及其调整完善予以最终分析确定。对此，笔者将

另外撰文对“企业比特币被再转让的收益所得计税

规则及其调整完善”问题作详细的分析研究。

 五、结语

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的挖矿及相关交易所产生

收入所得，所得类型的区分界定是准确、合理地课

征所得税的重要前提基础。通过借鉴英国、美国等

国家关于加密数字货币的税收政策，系统、深入地

对比特币挖矿及交易在不同情形所产生的收入所

得进行类型区分界定，将充分地澄清和解决这些收

入所得在所得类型归属确定上所面临的困惑、争议

及不确定性，确保公平合理地确定比特币挖矿及交

易下的纳税义务。同时，对比特币挖矿及交易的所

得类型进行区分界定的原理及分析框架将进一步

扩展适用于其他的加密数字货币交易下的所得类

型区分界定，从而在加密数字货币的挖矿及交易领

域逐渐扩展形成清晰、合理的所得类型区分界定规

则。在所得类型的区分界定之外，对加密数字货币

的挖矿及相关交易所产生收入所得予以准确、合理

地课征所得税，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解决其他的重要

问题。例如：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转化为现实的

经济利益的高度不确定性及其所造成的关于“可税

性”的基础理论问题；是否应当根据比特币等加密

数字货币的所谓市场公允价来衡量确定收入所得

数额造成的问题；比特币等加密数字货币被再转让

时，关于财产转让收益所得的计税规则的解释运用

与调整完善问题等。对此，笔者未来研究将进一步

予以深入分析研究，探索构建相关的基础理论并提

出规则的解释适用与调整完善建议。

注释：
 

①   关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属性界定及风险防控等监管政策方面的

文件具体包括：2013年 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2013〕289号）；2014年 3月，

中国人民银行向其分支机构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比特币风险

防范工作的通知》；2017年 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

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21年 5月，中国互联

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的《关

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2021年 9月，中国人民银

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

〔2021〕237号）。2024年 1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银行外汇风

险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试行）》（汇发〔2024〕32号），要求银行对

虚拟货币非法跨境金融活动等外汇风险交易行为进行监测和

报告。

②   参见：2021年 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宣传部、中央网

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

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整治

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发改运行〔2021〕1283号）。

③   例如，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才会认为，个人买卖

交易所代币的频率、组织程度和复杂性，使交易活动本身就相当

于一种金融交易。如果纳税人的活动被认为是交易，那么所得税

将优先于资本利得税，并将适用于利润（或亏损）。如果活动不等

同于交易，该活动将是投资，资本利得税将予以适用。参见：HM

Revenue & Customs（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CRYP-

TO20250-Cryptoassets for individuals: what is trading，网址为 https://

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cryptoassets-manual/crypto

20250。2014年 3月 25日，美国国内收入署发布的 2014−21号公

告指出，虚拟货币的销售或交换所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的性质一般

取决于虚拟货币在纳税人手中是否属于资本性财产。当虚拟货币

是纳税人手中的资本资产，纳税人通常通过出售或交换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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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资本性的收益或损失。例如，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财产

一般都是资本资产。当虚拟货币并非纳税人手中的资本资产时，

纳税人通常通过出售或交换虚拟货币来实现普通的收益或损失。

例如，主要用于销售给客户的存货和其他财产。参见：IRS（The In-

ternal Revenue Service）. Virtual Currency Guidance(Notice 2014–21)，

网址为 https://www.irs.gov/pub/irs-drop/n-14-21.pdf。笔者认为，虚

拟货币在纳税人手中是否属于资本性财产将主要取决于纳税人对

虚拟货币的具体持有与交易操作情况：具体持有与交易操作活动

不构成纳税人自身的商业活动的，虚拟货币在纳税人手中就属于

资本性财产，并产生资本性的收益或损失，即资本利得或损失；具

体持有与交易操作活动构成纳税人自身的商业活动的，虚拟货币

在纳税人手中就不属于资本性财产，所产生的将是普通的商业经

营收益或损失，即商业经营利润或损失。

④   例如，根据英国关于加密资产的税收政策，对于不属于商业性的挖

矿活动，如果个人保有因挖矿而获得的资产，他们在以后处理这些

资产时可能必须支付资本利得税。参见：HM Revenue & Cus-

toms（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CRYPTO21150 - Cryp-

toassets  for  individuals:  Income  Tax:  mining  transactions，网址为

https://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cryptoassets-manual/

crypto21150。

⑤   参见 ：HM Revenue  &  Customs（Her Majesty ’s  Revenue  and  Cus-

toms）.  CRYPTO22200 -  Cryptoassets  for  individuals:  Capital  Gains

Tax:  pooling， 网 址 为 https://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

cryptoassets-manual/crypto22200；HM Revenue & Customs.  CRYP-

TO41350 -  Cryptoassets  for  businesses:  Corporation  Tax:   Corpora-

tion Tax on Chargeable Gains - pooling，网址为 https://www.gov.uk/

hmrc-internal-manuals/cryptoassets-manual/crypto41350。

⑥   根据英国的关于加密资产的税收政策，如果挖矿活动不等于交易

（即商业性的挖矿活动），被奖励的任何代币的英镑价值（在收到

时）将作为收入所得（杂项收入）征税，任何适当的费用将减少应征

收的金额。参见：HM Revenue & Customs（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CRYPTO21150  -  Cryptoassets  for  individuals:   In-

come Tax: mining transactions，网址为 https://www.gov.uk/hmrc-in-

ternal-manuals/cryptoassets-manual/crypto21150。

⑦   《企业所得税法》第 46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

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⑧   2018年 11月 8日，澳大利亚更新的政策进一步区分了个人使用

的加密数字货币与商业使用的加密数字货币及其不同的税收待

遇。如果对虚拟货币的处置是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处置所产生的

利润将作为普通的所得而不是资本利得予以征税。参见：Aus-

tralian Taxation  Office,  Tax  Treatment  of  Cryptocurrencies  in  Aus-

tralia – Specifically Bitcoin，网址为 https://www.ato.gov.au/General/

Gen/Tax-treatment-of-crypto-currenciesin-Australia—specifically-

bitcoin/。2021年 3月，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发布的加密资产手册认

为，如果由于买卖交易所代币的频率、组织程度和复杂性，使得交

易活动本身等同于一种金融交易，那么对公司而言，利润（或亏损）

将构成商业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应税的资本利得（charge-

able gain）。参见：HM Revenue & Customs（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Cryptoassets  for  businesses:  trading  in  exchange   to-

kens，网址为 https://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cryptoassets-

manual/crypto40150。

⑨   2021年 3月，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发布的加密资产手册认为，如果

采矿者保留持有挖矿获得的资产，当他们以后处理这些资产时，他

们可能必须支付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CGT）或关于应税

利得的公司税 （Corporation  Tax  on  Chargeable  Gains， CTCG）。

参见 ：HM Revenue  &  Customs（Her Majesty ’s  Revenue  and   Cus-

toms）. CRYPTO40200 - Cryptoassets for businesses: mining transac-

tions， 网 址 为 https://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cryptoas-

sets-manual/crypto40200。如果将交易所的代币作为一种投资而

持有，则持有人应当就该代币被处置时所实现的任何收益缴纳资

本利得性质的税收。参见：HM Revenue & Customs（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CRYPTO41200 - Cryptoassets for businesses:

Corporation Tax: Corporation Tax on chargeable gains - introduction，网

址为 https://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cryptoassets-manual/

crypto41200。

⑩   2021年 3月，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发布的加密资产手册认为，如果

交易所代币作为现有商业交易的一部分被持有，则需要将收入性

质的利润包括在商业交易利润中。如果一家进行商业交易的公司

接受客户用作付款的交易所代币，或使用交易所代币向供应商付

款，所给予或接收的代币将需要计入应纳税的商业交易利润。参

见：HM Revenue & Customs（Her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

CRYPTO40350 -  Cryptoassets  for  businesses:  business  income paid

in  cryptoassets，网址为 https://www.gov.uk/hmrc-internal-manuals/

cryptoassets-manual/crypto4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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